
臺北市政府 108.11.11.  府訴三字第 1086103695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訴願人因申請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展演許可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8年 6月 17日北市

文化藝術字第 10830249151號函、附表所列單一陳情系統回復信及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108年 7

月 25日北市法訴三字第 1086092492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關於原處分機關 108年 6月 17日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0830249151號函部分，訴願駁回；其餘

訴

願不受理。

　　事實

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民國（下同） 108年度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展演許可「表

演藝術類 A（音樂類）」，經訴願人於 108年 5月 26日現場（審議地點：國父紀念館）表演，

由原處分機關成立之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嗣審議結果判定訴願人未通過，原處分機關乃以

108年 6月 17日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0830249151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說明：......

三、旨揭申請案業經本案審議委員會議審核決議：不核發許可證。理由如下：『注意表演歌

唱或演奏之音準，宜增加演出內容之創意及獨特性，整體節目設計宜強化』......。」訴願

人不服，先後於附表所列日期經由本府單一陳情系統申請複查成績等情，經原處分機關分別

以附表所列單一陳情系統回復信復知訴願人。訴願人不服附表所列原處分機關單一陳情系統

回復信，於 108年 7月 19日向本府申請參加訴願等，經本府法務局以 108年 7月 25日北市法

訴三

字第 1086092492號函通知訴願人如欲提起訴願，請依限補正訴願書等。嗣訴願人於 108年 8月

6日補正訴願書等，且追加不服原處分機關 108年 6月 17日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0830249151號

及

本府法務局 108年 7月 25日北市法訴三字第 1086092492號函，8月 27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

原

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壹、關於原處分機關 108年 6月 17日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0830249151號函部分：

一、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日期（108年 7月 19日）距原處分函發文日期（108年 6月 17日）雖

已



　　逾 30日，惟原處分機關未檢附原處分函確已合法送達之證明供核，致是否合法送達未明

　　而訴願期間無從起算，是本件並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第 1條規定：「......關於街頭藝人從事藝文

　　活動許可，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規之規定。」第 2條第 4款規

　　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四　街頭藝人：指於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之自然

　　人或十人以下組成之團體。」第 3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文化局。主管機

　　關為執行本辦法有關事宜，得邀集學者專家及有關機關代表，成立審議委員會處理之。

　　」第 4條規定：「街頭藝人於本市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前，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活

　　動許可證......。」

　　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第 2點第 1款規定：「受理申請類型

　　包括下列於公共空間進行現場創作之藝文活動：（一）表演藝術類：......歌唱......

　　等。」第 3點規定：「審議委員會設置原則：（一）本會得視申請類型數量，細分為若

　　干組，每組置七至三十名委員，其中由藝文專家學者三至十八人、街頭藝人代表二至八

　　人、公共空間管理人代表一至二人、文化局代表一至二人組成。委員任期一年，由文化

　　局遴聘，期滿得續聘之。任期內因故出缺，由文化局另行遴聘遞補之。（二）本會開會

　　於必要時得邀請委員以外之專業人士列席提供諮詢，以為審議討論之參考。」第 5點規

　　定：「文化局受理申請後，申請人應於指定時間、場所現場解說、操作、示範或展演，

　　由審議委員會依技藝、現場互動、是否合於街頭演出及造型、設計、整體感等四項標準

　　進行審議，以書面通知審議結果，通過者擇期發給活動許可證。」第 6點規定：「審議

　　委員會各組應達該組全體委員數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主席一人由委員推舉產生，審議

　　委員於現場審議時得於各自評審紀錄表於通過及不通過欄擇一勾選，並得於備註欄記載

　　意見。表決作業以兩輪為原則：（一）第一輪表決時，委員得不參與表決，表決結果不

　　通過且達該組出席委員數三分之二以上者，逕予不通過；表決結果通過且達該組出席委

　　員數三分之二以上者，逕予通過。第一輪表決未決定通過與否，則進行第二輪表決。（

　　二）第二輪表決，委員應參與表決，表決結果不通過且達該組出席委員數二分之一以上

　　者為不通過；表決結果通過且達該組出席委員數二分之一以上者為通過。表決結果通過

　　及不通過之委員數相同時，應再次進行表決，如結果相同時則視為通過。」

　　108 年度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展演許可審議報名簡章第 10點規定：「審議標準

　　：（一）表演藝術類 A-音樂類 1.技藝：A.須以表演形式呈現，且能在短時間內呈現最具

　　個人特色之表演。B.音準、節拍及合音等呈現之技藝須符合足以上街頭演出之成熟度。

　　C.團體演出默契。2.造型、節目設計、整體感：A.造型應配合表演形式。B.展演須能因

　　應環境特色有所應對。C.展演須具個人風格、特色。（如：不建議單純使用伴唱帶的演

　　唱方式）D.街頭演出應有別於室內演出或教學。3.現場互動：A.須使一般觀眾能接受。



　　B.與觀眾互動良好、富親和力。4.是否合於街頭演出：A.應適於街頭展演。不宜將室內

　　、舞台演出直接搬上街頭。B.須注意展演音量之控制，使用擴音設備應審慎適度。....

　　..」第 11點規定：「審議方式：（一）報名者須於指定梯次（每梯次時間約為 1小時 30

　　分鐘）至現場實地展演，申請團隊報名者應全體團員至現場展演，並以實際參與審議展

　　演者核發許可證，展演所需相關器材及電力須自備，現場不提供。（二）由本局聘請之

　　審議委員所組成之審議委員會依序至各報名者之展演處進行審議，平均每組報名者審議

　　時間約 2至 5分鐘，報名者應掌握審議時間充份展現展演特色。審議委員會組成包括：1.

　　藝文專業之專家學者（依街頭藝人展演屬性分類，聘請不同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審議）

　　。2.主管機關代表 3.公共空間管理人代表 4.街頭藝人代表（三）經審議委員會依審議標

　　準進行審議並以書面通知結果。」第 12點規定：「審議結果：審議結果預定於 15個工作

　　天後公告於本局網站，並以掛號方式寄發公文通知審議結果。」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訴願人就「技藝」、「造型、節目設計、整體感」、「現場

　　互動」、「是否合於街頭演出」 4大項及 11細項，完全符合要求，為何不通過。報名費

　　很貴，如果要讓身心障礙的人有謀生能力之機會，那就只開放給那些人考就好，不要通

　　知大家來考。

四、查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108年度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展演許可，經訴願人

　　於 108年 5月 26日進行現場表演，並由原處分機關成立之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結果判定

　　訴願人未通過，原處分機關乃以 108年 6月 17日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0830249151號函通

知

　　訴願人予以否准。有 108臺北市街頭藝人審議會-評審記錄表及簽到資料等影本附卷可稽

　　，原處分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其表演完全符合審議標準云云。按本府為鼓勵藝文活動，並培養民眾參與

　　，促使藝術文化融入生活，豐富公共空間人文風貌，而頒發證照，許可藝人從事街頭藝

　　文活動，特訂定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及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

　　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係為本市公共空間特許使用之行政管理規範。查 108年度臺北

　　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展演許可審議報名簡章第 10點及第 11點載有審議標準及審議方

　　式等；又關於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展演許可之申請案件，審議委員會之成員及原處分

　　機關須組成審議委員會並召開會議進行審查，為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

　　第 3條及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第 3點、第 5點及第 6點等

所

　　明定。本件依卷附 108年街頭藝人審議委員會「表演藝術類 A/A1演唱」委員名單所示，

　　委員之身分包含表演藝術類專業之專家學者 3名、原處分機關代表 2名、場地管理單位代



　　表 2名、街頭藝人代表 3名，又本件業經 7位委員出席評審，依 108年度臺北市街頭藝人

從

　　事藝文活動展演許可審議報名簡章之審議標準，就「技藝」、「造型、節目設計、整體

　　感」、「現場互動」、「是否合於街頭演出」四大面向作審議，經綜合出席委員各審查

　　意見，作成審查結果「不通過」，評語為「注意表演歌唱或演奏之音準，宜增加演出內

　　容之創意及獨特性，整體節目設計宜強化」；原處分機關乃以 108年 6月 17日北市文化藝

　　術字第 10830249151號函復訴願人不核發許可證，該函並載明係依據審議委員會決議及

　　不核發許可證之理由。是本件既經原處分機關召開審議委員會議作成決議，未見該審議

　　委員會議組成或作成決議之程序不合法、認定事實有錯誤、審查程序不符相關規定之違

　　失，抑或有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是就審議委員會之決議

　　，自應予以尊重。至訴願人於 108年 6月 28日、7月 5日陳情及於 108年 10月 28日至本

府訴

　　願審議委員會進行陳述意見程序時，主張有原處分機關審議委員會之委員在臉書公開評

　　論審議委員會審查程序，並表示非身心障礙者不會通過等意見云云。經查該名審議委員

　　並未參與訴願人報考之「表演藝術類 A/A1演唱」組之審議，故不影響程序之公平性。況

　　審議標準係就「技藝」、「造型、節目設計、整體感」、「現場互動」、「是否合於街

　　頭演出」四大面向作審議，已如前述，是否為身心障礙者並非核發許可證之要件。訴願

　　主張，委難憑採。從而，本件原處分機關所為否准訴願人申請之處分，揆諸前揭規定，

　　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貳、關於附表所列原處分機關單一陳情系統回復信及本府法務局 108年 7月 25日北市法訴三字

　　第 1086092492號函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

　　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77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

　　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

　　行政程序法第 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

　　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二、查本府法務局 108年 7月 25日北市法訴三字第 1086092492號函，係該局就訴願人申請參

加

　　訴願，通知其如欲提起訴願，請依限補正訴願書等。另附表所列原處分機關單一陳情系

　　統回復信，係原處分機關就訴願人申請複查成績等陳情事項，重申處分理由，及說明審

　　議標準及審議委員會表決作業程序，並告知原審議結果不服之救濟方式等。是本府法務



　　局 108年 7月 25日北市法訴三字第 1086092492號函及附表所列原處分機關單一陳情系統

回

　　復信之內容，均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

　　人對該函及單一陳情系統回復信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7條

　　第 8款及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附表：

編

號

陳情日期及內容 單一陳情系

統回復信回

復日期、文

號

回復內容

1 108 年 6 月 19 日；「……1.申請 108
年 台北市街頭藝人審查 複查成績/評
語 2.為何公職人員要考街藝？跟一般

民眾搶工作機會？……5.報名費 500 真

的很貴 賺錢不容易 這 500 元我可以買

台鐵便當 8 個了。6.為何不給當地人一

個工作機會呢？……」

108 年 6 月

27 日

第 W10-
1080619-
00319 號

「……本案經 6 月 21 日與臺端聯繫，說

明本局經複查臺端之 108 年度臺北市街頭

藝人審議結果，業經審議委員會議審核決

議：不核發許可證。理由如下：『注意表

演歌唱或演奏之音準，宜增加演出內容之

創意及獨特性，整體節目設計宜強化』，

謹此說明。另臺端所提之公職人員報考街

頭藝人一案，依據銓敘部 103 年 6 月 6 日

部法一字第 1033851795 號電子郵件略以

……。有關審議報名費用，個人 500 元

……報名繳交費用為舉辦審議會及行政程

序必要規費，一經報名恕不退還。……」

2 108 年 6 月 28 日；「……有關 108 年

度台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展演

許可一案……。本人再次提出申請複

查……請問審查長官 1.本人 11 項完全

符合 為何審查不通過……3.評審……
都開臉書直播 有關台北市街頭藝人審

查的內幕 請審查長 回覆 確實有此事嗎

？……」

108 年 7 月

8 日

第 W10-
1080628-
00109 號

「……臺北市街頭藝人審議是由相關專業

領域審議委員依技藝、現場互動、是否合

於街頭演出及造型、設計、整體感等四項

標準進行審議，經過審議委員現場審議時

於各自評審紀錄表於通過及不通過欄擇一

勾選……表決作業以兩輪為原則：第一輪

表決……第二輪表決……。本局經複查您

的審議結果，仍維持原公布結果，若您不

服處分，得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局遞送

……並將副本抄送本府法務局……另您反

映審議委員發布相關個人見解，屬個人言

論自由，本局表示尊重。……」

3 108 年 7 月 5 日；「……申請再複查 
108 年台北市街頭藝人審查成績…… 
2019/06/17-23：18……評審老師……
評完都心情不好……公開叫大家來考 
還要繳報名費 500 元 團體 1000 元 審

108 年 7 月

11 日

第 W10-
1080705-
00330 號

「……有關您反映審議委員發布之相關個

人見解，屬個人言論自由，本局表示尊重

。……關於本市審議收取之報名費為審議

會及行政程序必要規費，其用途為舉辦審

議會之場地規劃佈置、審議委員及工作人



查結果確是這種答案 這樣對嗎……」 員相關費用及其他行政管理費用，在此向

您一併說明。本局經複查您的審議結果，

仍維持原處分，若您不服原處分，得自該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

書，以正本向本局遞送……並將副本抄送

本府法務局……。」

4 108 年 7 月 9 日；「……申請再複查 
108 年台北市街頭藝人審查成績……非

常不滿意……答非所問……請台北市

政府文化局 政府人員 可以直接面對 11
個問題 接受 11 個問題 並處理 11 個該

回答的問題……」

108 年 7 月

17 日

第 W10-
1080709-
00111 號

「……一、有關您提出之 11 個問題，審

議相關專業領域審議委員就(一)技藝(二)現
場互動(三)是否合於街頭演出(四)造型、設

計、整體感等四項標準，已於現場進行評

審及決議，並寄送結果通知函予您，審議

結果經本局複查後，仍維持原處分結果為

不通過。二、本局於依『臺北市街頭藝人

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及『臺北市街頭

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

』辦理審議，審議結果不服申訴管道，以

訴願方式受理……。」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1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